附件

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96万吨石灰岩生产线技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
专家评审意见
2019年6月5日，市水利局在水利大厦26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《水保方案（送审稿）》专家评审会，巴南区水利局、项目法人和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。会议成立了专家组，专家组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《水保方案（送审稿）》，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项目法人及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，进行了深入讨论。根据“渝水办水保〔2019〕5号”和“渝水〔2018〕267号”，各专家《水保方案（送审稿）》进行了质量评分，质量评定等级不合格，认为该方案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

一、综合说明
（一） 方案编制依据不符合GB/T50433的规定。
（二）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不符合GB/T50433的规定。
（三）在项目前期工作及方案编制情况未写明本次水保方案为补编。
二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整合后的矿山矿区范围与被整合矿山矿区范围之间的关系不清楚。
（二）矿山新建工程及其建设情况未交待清楚。
（三）项目区现有的水土流失现状不符合项目区的实际情况。
（四）表土剥离厚度不符合项目区实际，须补充项目绿化及复耕需土量的计算。
（五）矿山废渣计为回填料应计为弃渣处理。
（六）工程占地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。
（七）土石方平衡有误。

三、项目水土保持评价

土石方平衡、施工方法与工艺等水土保持评价不符合项目实际。

四、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

（一）补充完善水土流失预测类比工程基本情况，重点是类比工程的建设、水土保持监测及水保设施的验收等相关情况。
（二）补充说明土壤侵蚀模数修正系数取值0.9的理由和依据。
（三）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和现状土壤侵蚀模数不符合项目实际。
（四）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不够全面，深度不够。
五、水土保持措施

（一）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不完善，补充水土保持预防保护措施。
（二）补充主体工程、矿山恢复治理方案、土地复垦方案及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已有水土保持措施及其评价。
（三）表土与弃渣应分开堆放，并分别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布设。

（四）矿山开采期间的水土保持措施不完整，应补充临时拦挡、临时截排水及临时覆盖措施。

（五）复核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工程量。
（六）部分图件不符合相关的制图标准。

（七）复核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安排。

六、水土保持监测

水土保持监测内容、监测方法及监测频次不符合GB/T51240的规定，监测点布设不合理。

七、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

（一）应按投资估算计算项目水保投资。

（二）复核混凝土、砂浆材料单价计算表、施工机械台时费表及相关单价分析表。
八、水土保持管理

部分水土保持管理措施不合理，不可行。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》（GB50433-2018）、“水利部办〔2017〕148号”、“渝水办水保〔2019〕5号” 和“渝水〔2018〕267号”的相关规定，该报告存在明显技术缺陷，没有满足水土保持相关规范的规定和要求，专家组不同意该方案通过技术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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